附件2：

建筑施工机械设备（制造）企业信用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
	主要评价
指   标
	标     准
	标准分
	评   分   办   法

	一、
基本素质15分
	1、企业资质证书
	营业执照、相应资质证书和特种机械制造许可证
	5分
	取得相应证书且在有效期内无断档者得5分；缺一项、近三年安全生产许可证未连续取得者不得分

	
	2、组织机构及各项规章制度
	组织机构健全、合理，主要职责明确；规章制度完备，运行有效
	6分
	组织机构健全、合理，职责明确；各项规章制度严谨、健全，并能持续改进者得6分。质量、安全、财务、技术标准、销售、采购、人事、项目、档案资料等管理制度不健全，每缺少一项减1分

	
	3、管理体系建立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1分
	三项证书齐全得满分，缺一项不得分

	
	4、维生产场所及保养基地

	具有设备生产场所、维修场地、设备存放场地、企业办公场地
	3分
	有场地使用证明或租赁合同、使用协议得1分；有能反应场地全貌并能体现维修、存放、办公功能相关证明得2分

	二、
经营能力及财务指标
20分
	1、企业净资产
	大于注册资本（累计未发生亏损）
	3分
	净资产≧1000万得3分，600万≤净资产得2分

	
	2、市场能力
	市场覆盖区域、市场客户稳定性（三年及以上）
	3分
	市场覆盖全国各省、直辖市并且持续合作行业客户占比60%（含）以上得3分

	
	3、生产能力
	固定资产净值率、生产设备和工艺装备水平
	3分
	固定资产净值率≧80，生产设备和工艺装备水平国内领先得3分

	
	4、偿债能力
	资产负债率和速动比率
	3分
	资产负债率≦55％且速动比率≧1.5，得3分

	
	5、盈利能力
	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报酬率、销售净利润
	3分
	净资产收益率≧10％、总资产报酬率≧9％、销售净利润≧7％，得3分

	
	6、成长能力
	总资产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
	1分
	总资产增长率≧10％、净利润增长率≧5％，得1分

	
	7、资产周转能力
	总资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
	2分
	总资产周转率≧0.9、应收账款周转率≧7、存货周转率≧4.5，得2分

	
	8、财务报表审计情况
	真实性
	2分
	近三年财务报表经审计，且审计意见均为无保留意见得2分

	三、
管理指标25分
	1、质量管理
	未发生重大质量事故，质量合格率100%
	3分
	质量管理制度办法不健全不得分，质量合格率低于100%者不得分。每发生一起20万元以上的质量事故减1分，减完为止

	
	2、安全生产管理
	未发生等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建立安全文明生产的标准、监督、考评制度；无环保、卫生、治安、消防等部门的重大处罚和通报
	
5分
	发生等级生产安全事故者不得分；企业未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度、组织管理机构及安全生产保障体系和文明生产的标准、监督、考评制度的不得分；受到环保、卫生、治安、消防等重大处罚每次减1分

	
	3、客户管理
	具有客户管理相关制度与记录（跟踪及信息反馈记录，客户满意度反馈记录，客户投诉及处理情况）
	4分
	建立客户信息管理制度（客户资信调查制度、客户风险评价制度、客户分级并逐级授信制度、客户资料管理制度，是否进行客户满意度测量，主动回访机制）得2分
跟踪及信息反馈记录≧5％，应具有客户满意度反馈记录，客户投诉及处理情况≤1％得2分

	
	4、合同管理
	具有合同管理相关制度
	2分
	具有合同管理相关制度（合同履约100％，是否有合同文本的管理制度、合同章程和授权委托的管理制度、合同的管理制度、合同履约控制的管理制度、合同失信责任的问责制度、工程分包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制度以及合同结算是否合规、结算纠纷是否合理解决等）得2分

	
	5、用工管理
	依法与劳动者签订用工合同，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不拖欠或者克扣劳动者工资      
	3分
	用工合同签订率低于100%不得分，社保投保率低于100%者不得分，因劳资纠纷发生影响重大的群体事件且负有责任者，不得分

	
	6、采购管理
	材料采购、构配件及检验验收制度健全
	2分
	建立材料采购、构配件检验管理制度和专门的检验验收机构、记录真实得2分。无制度，无机构记录不完整、不真实不得分

	
	7、人力资源管理
	主要管理人员（董事长或总经理）素质、从事本行业3年以上人员与总人数比例（％）人员考核及员工培训（有绩效考核制度、培训计划、专职培训人员、预算、地点等）
	3分
	主要管理人员具有五年以上管理经验或十年以上同业管理经验得1分；从事本行业3年以上人员与总人数比例≧70％得1分，人员考核及员工培训≧5得1分

	
	8、信息化管理
	建立办公自动化系统及单位网站，信息发布及时、有效
	3分
	建立办公自动化系统及单位网站，信息沟通渠道顺畅者得分，每缺少一项不得分

	四、
竞争力指标
10分
	1、企业发展战略
	建立企业发展战略
	1分
	建立企业发展近期和长期战略目标，有支撑保障体系者得1分；无企业发展战略者不得分

	
	2、技术与管理创新成果
	获得科技进步奖或产品有创新得到社会认可
	3分
	近3年曾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1项以上者或发明专利2项以上者得3分；产品有创新得到社会认可得3分；应当具有相关专利证书，能在“中国专利查询系统”查询，证书在有效期内。

	
	3、投保相关商业保险
	
	1分
	应当具有保险单，根据保险单号，能够在相关网站查询

	
	4、标准化工作
	主编或参编建筑起重机械的有关标准，或本单位职工作为建筑起重机械有关标准的主要起草人或主要审查人员，标准应当在实施期内。
	3分
	主编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中国建筑业协会团体标准1项及以上者得3分，参编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中国建筑业协会团体标准1项及以上者得2分，参与起草人同上，累计不超过3分

	
	5、荣誉及社会责任
	国家、行业级荣誉；省级荣誉；抗震救灾、公益助学、社会救助等相关奖项
	2分
	近3年所生产设备用于建筑工程获得鲁班奖或获全国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项目得2分；所在企业、班组或个人获全国“安康杯”荣誉得2分，近3年获得省级荣誉者得1分；近3年获得抗震救灾、公益助学、社会救助等相关奖项者得1分，累计不超过2分

	五、
市场行为指标
30分
	1、履行合同
	年度合同履约率100%
	5分
	近二年合同履约率100%得5分；合同履约率90%—99%得3分；合同履约率80%—89%得2分；合同履约率低于80%不得分

	
	2、质量管理
	年度质量交付合格率100%

	5分

	近两年度交付合格率100%得4分；合格率低于100%不得分；受区级以上主管部门设备重大隐患通报每次减2分

	
	3、安全生产
	无等级安全事故发生
	10分
	近三年未发生任何等级安全事故，发生事故不得分

	
	4、劳动者权益
	工资保障、劳动合同保障
	4分
	近三年无恶意拖欠或克扣劳动者工资；企业与劳动者发生劳动合同纠纷，企业负有主要责任的；不按规定按时足额为劳动者投保的，有上述行为均不得分

	
	5、公共信用记录
	质量监督信用、市场监督信用、税务信用、司法信用、人社信用、银行信用、政府采购信用、其他部门信用
	4分
	无不良记录，有记录的不得分

	
	6、纳税
	按规定交纳税金
	2分
	有税收处罚（无恶意的滞纳金除外）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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